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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拥军

优属办法的通知

曲政办发〔2013〕81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
《曲靖市拥军优属办法》已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年 5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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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拥军优属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拥军优属工作，维护军人和优抚对象的合法

权益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》、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、《云南省拥军优属规定》、《云南省军

人抚恤优待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曲靖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拥军优属工作的领

导，及时调整充实领导组织机构和办事机构，落实人员经费，协

调解决拥军优属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。

各级民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拥军优属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

责做好拥军优属具体实施工作。 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

做好拥军优属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

体、城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、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及公民，

应当依法履行拥军优属义务。

全社会应当关怀、尊重优抚对象，开展各种形式的拥军优属

活动。

第四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拥军优属工作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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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促进军地融合式发展。

第五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拥军职责，做好下列工

作：

（一）建立军地沟通联系机制，研究和落实拥军优属等措施；

（二）积极开展全民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，增强全民国防观

念，使关心国防、热爱国防、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

自觉行动；

（三）全力支持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工作，及时优质供应粮、

油、水、电、气等；

（四）采取措施，保护国防和军事设施，协助部队维护好营

区安全；

（五）完善征兵工作机制，动员鼓励适龄青年依法履行服兵

役义务，完成年度征兵任务；

（六）配合军事机关加强民兵、预备役工作。

第六条 鼓励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城乡基层群

众自治组织、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与驻曲部队开展共建与和

谐创建活动。

第七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规定完善军供站设施、设

备，落实人员、经费，增强保障能力，为过往部队提供优质服务。

第八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为驻军参加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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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练、抢险救灾、处置突发事件等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其

他便利条件。

第九条 教育、文化、广电、报社等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多

种形式开展拥军优属宣传教育，不断提高全民国防意识，培育拥

军优属的良好社会风尚。

第十条 司法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

关部门应当开展法律、科技、智力、文化、人才拥军，支持军队

现代化建设，帮助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做好文化教育、科技创新、

人才培养和劳动职业技能培训。

第十一条 规划、国土资源等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办理因国防

和军队建设需征用土地的审批手续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政策给予

优先优惠。

第十二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电力、交通运输、林业、水务

等部门和单位应当大力支持部队进行水、电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

设和维护。

第十三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元旦、春

节、“八一”建军节期间组织慰问部队和重点优抚对象，在节日期

间组织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拥军优属活动，切实帮

助优抚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。

第十四条 每年清明节期间，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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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前往当地烈士纪念建筑设施进行祭扫活动。

第十五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按照中央、省制定的

各项优抚政策，落实优抚配套经费，及时发放重点优抚对象抚恤

补助金，完善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，切实保

障重点优抚对象基本生活。重点优抚对象在享受定期抚恤金、生

活补助金后，生活仍困难的，民政部门应当给予临时救助。

第十六条 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一

次性抚恤金，要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及时足额发放。

第十七条 在核定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收入时，优抚对象

享受的定期抚恤金、生活补助金及其他优待不计入家庭实际收

入。

第十八条 重点优抚对象在承租、购买、解决住房时，凭残

疾军人证、生活补助费领取证或者遗属证明等有效证件，按规定

享受优先优惠待遇。

第十九条 优抚对象到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

凭证件优先挂号、优先就诊、优先取药、优先住院。鼓励医疗机

构减免优抚对象有关医疗服务费用。

第二十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《曲靖

市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（曲民优〔2009〕8号），退出

现役的一级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参照《曲靖市离休干部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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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实施办法》（曲政发〔2001〕44号）执行；其他优抚对象

医疗保障分别纳入相应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镇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；重点优抚对象依照国家、省、市

有关规定享受医疗补助、医疗救助等优惠政策。

第二十一条 义务兵家庭，按照《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调整义务兵家属优待金标准的通知》（曲政办发〔2009〕137

号）文件规定的标准（全市统一按照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

70%计算）享受优待金，按照《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

义务兵家属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曲政发〔2005〕82号）文件确

定的标准享受义务兵立功奖励金。

第二十二条 现役军人、残疾军人和烈士子女入学入托按

照有关规定享受优待。军队干部、士官转业当年，子女入（转）

学入（转）托享受政策优待，具体办法由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

制定。

第二十三条 现役军人、残疾军人本人凭有效证件在曲靖市

参观游览旅游景点、名胜古迹、博物馆，享受免费，具体办法由

当地旅游等相关部门制定。

残疾军人凭有效证件办理的公交“爱心卡”免费乘坐市内公

共汽车。

第二十四条 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、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专



曲靖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曲靖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7 -

门设置“军人优先”标志，对现役军人购票、乘车、就医实行优先

服务；

公路、桥梁、隧道、渡口等收费交通站点，设立“军车免费”

标示牌，免收军车通行费用；各类公共收费停车场均应设置“军

车免费”标志，免收停车费。

第二十五条 全市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有关政策妥善接收

安置军队转业干部，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军转安置部门下

达的计划指标，完成接收安置任务。全市各级人民政府、各有关

单位在接收军队移交地方安置人员过程中，不得向部队提出国家

政策明确规定以外的条件或要求。军队转业干部的军龄，计算为

接收安置单位的连续工龄（工作年限），享受相应的待遇。军转

部门要落实好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服务管理政策。

第二十六条 积极扶持随军随调家属就业，有关部门和单位

应当为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造有利条件，其中，市县两级每年都

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进人计划，用于解决随军随调家属就业，对于

考试录用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；家属随军随调后一年内安置

率达到 100%，具体办法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。

第二十七条 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民政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做好部队移交地方

管理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、退休士官和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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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接收安置和管理服务工作。

第二十八条 市、县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负

责本行政区域的退役士兵安置工作。

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以扶持就业为主，自主就

业、安排工作、退休、供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制

度，妥善安置退役士兵。安置费用由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，

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金按照《曲靖市自主就业退役

士兵一次性补助经费发放管理办法》（曲政办发〔2012〕202号）

执行，退役士兵每服现役满一年，省补助 1200元，市补助 720

元（省直管宣威市除外），其余部分由县（区）财政补足，市级

补助标准随着国家、省退役金标准变化适时调整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也可结合实际，在不低于省、市补助标准的基础上，建立补助标

准自然增长机制。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，都有接

收安置退役士兵的义务，在招收录用工作人员或者聘用职工时，

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招收录用退役士兵。退役士兵报考公务员、

应聘事业单位职位的，在军队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。

退役士兵移交、接收、安置（含自主就业、安排工作、退休、

退养）、保险关系的接续等政策，按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608号）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2011年 11月 1

日以前入伍的退役士兵也可以选择享受《云南省退役士兵安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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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规定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第 88号令）规定的安置政策。

第二十九条 自主就业、自谋职业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

培训工作，按照《曲靖市人民政府、曲靖军分区转发云南省退役

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实施办法文件的通知》（曲政发〔2012〕

13号）执行。

第三十条 按照城乡一体原则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在就业

服务、社会保障、中等职业教育、成人教育、普通高等教育、个

体经营、税收、贷款和户籍等方面享受的优惠政策，按照《曲靖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城镇退役士兵自

谋职业各项优惠政策文件的通知》（曲政办发〔2004〕240号）

执行。

第三十一条 在拥军优属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

人，由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。对违反本

规定的行为，由曲靖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按

规定责令改正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并由有关部门问责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优抚对象，系指现役军人（含武

警）、服现役或者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以及复员军人、退伍军人、

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现役军人家属。

本办法所称重点优抚对象，系指享受国家抚恤补助待遇的优

抚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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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指的有效证件，指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及各总部、各

军兵种、武警部队、各类军事院校和市级以上民政部门制发的证

明优抚对象身份的证件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